
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

审计报告”一码通“

一 图 读 懂

导 语：
    202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
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30 号）提出：加强函证数字化和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
防伪等系统建设，积极推进审计工作数字化转型，探索建立审计报告单一来源制度，推动
实现全国范围“一码通”， 从源头上治理虚假审计报告问题。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
统一的行业举报受理平台，完善投诉举报办理机制。



（一）政策有需求

（二）事务所执业需要

（三）行业监管要求

（四）社会诚信期盼

以贯彻落实（国办发【2021】30号）文为契机，财政部推动注册会计师
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建设，统一监管平台建立审计报告单一来源制度，推动
全国范围“一码通”。

• 政府部门缺少监管抓手业务报备数据不完整、不及时，导致监管部门无
法及时的对线索进行监管和预警。

• 超出胜任能力执业被审计单位当年报送多套财务审计报告，事务所出具
的审计报告疑似超出其服务能力等。

• 缺少社会和公众的共同参与社会和公众缺少对审计报告进行验证的途径，
缺少对审计报告真伪验证的意识。

• 事务所无证经营、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 事务所没有获得“执业资格证”
就出具审计报告。

• 事务所业务报备不全、不及时 事务所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业务报备或者
报备数据不全。

• 无审计过程出具审计报告         事务所未开展审计工作直接出具审计报
告。

• 网售审计报告出具速度快且程序简单，报告内容基本不真实，漏洞百出。

• 虚假审计报告冒用会计师事务所网络售卖虚假审计报告或经过窜改的审计
报告。

• 多份审计报告为一个企业一年出具多份审计报告，单位出局的报告和留存
的报告存在明显差异。



         分散建设

         信息孤岛

前期，部分省份探索通过赋码或防伪标识打击虚假审计报告，取

得一定进展，但是各地分散赋码难以满足审计报告跨地域使用的

需求，且大多不具备末端验证码功能，无法完全满足监管需要。

         统一部署

         互联互通   
   

统一监管平台上线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在报备时，
由统一监管平台自动赋验证码和唯一编码，为审计报告制作“身
份证”，系统还提供多种验证方式，方便用户查验，实现全国防
范围内的审计报告数据单一来源。

为



   电子签章   报告入库    报告赋码    业务报备    存档查询

提供批量导入服务 提供电子签章服务 提供一码通报备服务 提供业务报备服务 提供报告管理服务

报告导入

报告接入

注师签名签章

事务所签章

格式转换

上传、下载

加码、加密

报告发送

报告作废

业务报备

报告解密 报告归档

报告查询

存档分析



“一码通”业务流程

1、信息预填报

会计师事务所将被审
计单位和审计项目的
基本信息填报到一码
通系统中并获取唯一
报告编码。

会计师事务所将预填报信息提交至财政部
在报备过程中系统根据国密算法自动加密。

2、”一码通“报备



“一码通”业务流程

系统自动生成防伪二维码，
将二维码附在电子审计报告
的每一页。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通过系统 下载已经附有二维码和
报告编码的电子版审计报告，作为最终出具的审计报
告 提供给被审计单位。

3、防伪贴码

4、赋码报告下载



“一码通”业务流程

5、业务报备

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业务报备
的补充信息填报，补充信息
主要报告被审计单位、审计
项目的信息，同时需要录入
审计结果的信息。



财办（2022）32号文明确提出注册会计师行
业统一监管平台的上线时间要求：
1. 自2022年6月30日起，各级财政部门、注

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
师均在统一监管平台集中办理业务。

2. 与统一监管平台功能重叠的各地财政部
门、注册会计师协会原系统（功能模块）
自2022年10月1日起停止使用，鼓励提前
停止使用。统一监管平台将于2022年6月
30日上线试运行。

3. 10月1日正式运行。原报备模块优化升级  
为审计报告报备验证码模块，同时具备
原业务报备功能和审计报告验证功能，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在报备时由统
一监管平台自动赋验证码，并精简报备
指标和内容。


